
- 1 -

数电发票赋额辅导指引
2025 年 12 月

一、发票额度定义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- 1 -

二、发票额度调整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- 1 -

三、发票额度查询路径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- 2 -

四、发票额度调整申请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- 4 -

五、发票额度调整申请材料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- 8 -

六、发票额度调整申请办理进度查询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- 10 -

七、热点问答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- 10 -

问题 1：纳税人开具不同种类的发票是否共用同一个发票总额度？- 10 -

问题 2：数电发票开具后额度如何变化?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- 11 -

问题 3：我是数电发票纳税人，也使用税控设备开纸质发票，发票额

度如何扣除？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- 11 -

问题 4：数电发票纳税人开具纸质专票和纸质普票如何使用剩余可用

发票额度？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- 11 -

问题 5：开具红字发票后是否影响当月发票额度?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- 12 -

问题 6：数电发票纳税人在增值税申报期内如何使用当月发票总额度?

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- 13 -

问题 7：发票额度调整流程审批通过后，为什么发票额度没有变化呢？

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- 13 -

问题 8：提交发票额度调整流程并上传了购销合同后，若对方迟迟没

有确认合同，如何终止购销合同确认？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- 14 -



- 1 -

一、发票额度定义

发票总额度，是指一个自然月内，纳税人发票开具总金额（不

含增值税）的上限额度。

二、发票额度调整

税务机关根据纳税人的税收风险程度、纳税缴费信用级别、实

际经营情况等因素，通过电子发票服务平台授予发票总额度，并实

行动态调整。

发票总额度的动态确定有四种方式，包括月初赋额调整、赋额

临时调整、赋额定期调整、人工赋额调整。

（一）月初赋额调整

月初赋额调整是指信息系统每月初自动对纳税人的发票总额

度进行调整。

（二）赋额临时调整

赋额临时调整是指税收风险程度较低的纳税人当月开具发票

的累计金额首次达到一定额度时，系统会为纳税人自动临时调增一

次当月发票额度。

例 1：2024 年 8 月初成立的 A 公司，初始发票额度为 750 万元。

情形一：2024 年 8 月中旬，A 公司销售额增加，至 8 月 20 日，

实际已使用额度达到 600 万元（达到当月发票总额度的一定比例），

经信息系统自动风险扫描无问题后，为 A 公司临时增加当月发票总

额度至 900 万元。

情形二：2024 年 8 月中旬，A 公司销售额增加，至 8 月 20 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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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际已使用额度达到 580 万元，未触发信息系统临时调整。8 月 21

日，A 公司因经营需要，需开具 1 份金额为 200 万元的数电发票，

在填写发票信息时，因累计金额达到 780 万元（达到当月发票总额

度的一定比例），经信息系统自动风险扫描无问题后，为 A 公司临

时增加当月发票总额度至 900 万元。

（三）赋额定期调整

赋额定期调整是指系统结合纳税人近一段时间的实际开票总

金额情况，自动对纳税人当月发票总额度进行调整。

例 2：2023 年 7 月初成立的 B 公司，初始发票额度为 750 万元。

根据 B 公司实际经营情况以及 7 月至 12 月各月发票额度的使用情

况，2024 年 1 月初信息系统将其当月发票总额度调整至 850 万元。

（四）人工赋额调整

人工赋额调整是指纳税人因实际经营情况发生变化申请调整

发票总额度，主管税务机关确认公司风险程度、纳税缴费信用级别、

实际经营情况等未发现异常的，为纳税人调整发票总额度。

例 3：C 公司 2024 年 7 月初发票总额度为 750 万元，因销售额

增加，信息系统为 C 公司临时调增当月发票总额度至 900 万元，但

仍无法满足 C 公司本月开票需求。C 公司根据实际经营情况，向主

管税务机关申请调增当月发票总额度至 1200 万元，主管税务机关

确认未发现异常后，相应调增 C 公司当月发票总额度。

三、发票额度查询路径

（一）进入【发票业务】模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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纳税人登录电子税务局后，可通过以下方式进入【发票业务】

模块：

1.在首页【热门服务】中进入【发票业务】；

2.通过首页【热门服务】中【税务数字账户】进入【发票业务】。

（二）查看发票额度

在【发票业务】模块，即可在“开票情况概览”中查看当月发



- 4 -

票总额度及当前可用发票额度。

四、发票额度调整申请

第一步 以企业身份登录电子税务局后，可以通过以下路径进

入【发票额度调整申请】：

方式一：依次点击【我要办税】-【发票使用】-【发票额度调

整申请】。

方式二：依次点击【我要办税】-【税务数字账户】-【发票业

务】跳转至【电子发票服务平台】，选择【发票额度调整申请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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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式三：依次点击【热门服务】-【发票业务】-【发票额度调

整申请】。

第二步 通过上述方式进入【发票额度调整申请】模块后，点

击【新增申请】按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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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步 弹出发票额度新增申请页面，填写发票额度调整申请

相关信息。其中企业必填的信息有【申请调整额度类型】、【申请

调整额度（元）】、【申请理由】。

温馨提示：【申请调整额度类型】包括长期和短期，企业可更

具自身需求的实际情况进行申请。申请长期额度系统默认有效期从

申请当天到 2099-12-31；申请短期额度可选择“当月”或“指定

期间”，“指定期间”企业可自行调整有效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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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步 上传相关附件资料即可提交本次调整申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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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发票额度调整申请材料

企业提交发票额度调整申请，可提供购销合同、固定资产情况

表以及可佐证交易真实性的附件资料，相关佐证资料为非必传项。

纳税人可以根据自身情况，选择上传相关附件材料，以佐证交易真

实性。

温馨提示：

1.上传【购销合同】的合同对象包括“自然人”和“单位（企

业）”。其中：

（1）当选择合同对象是自然人时，上传与申请调整发票额度

有关的购销合同或其他资料即可。

（2）当选择合同对象是单位（企业）时，需要填入“合同名

称”“合同商品或服务”“合同金额”“对方纳税人识别号”“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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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期起”“有效期止”等内容，若合同长期有效，勾选“长期合同”，

上传与申请调整的发票额度相关的购销合同或其他涉税资料。

（3）当所上传的购销合同显示需要对方确认时，可在税务机

关受理后的三个工作日内，请合同对象登录电子税务局确认。确认

路径为进入【发票额度调整申请】模块后，点击【购销合同确认】，

选择“已收到的”进行合同真实性确认。销售方可选择“已发出的”

查看购销合同的确认情况。

（4）若合同无法上传到【购销合同】栏目中，可以上传到【其

他材料】栏目。

2.上传附件资料，支持 pdf、ofd、jpg、png、bmp 等格式文件

上传，大小在 10M 以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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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发票额度调整申请办理进度查询

企业可以在【发票额度调整申请】页面查看发票额度调整审核

状态。

温馨提示：若企业发现存在误操作，且审核状态为“已提交”

的，可以进行撤销操作，点击【撤销】即可。当审核状态为非“已

提交”的其他状态，企业不能进行【撤销】操作。

七、热点问答

问题 1：纳税人开具不同种类的发票是否共用同一个发票总额

度？

答：是。

纳税人通过电子发票服务平台开具的数电发票、纸质专票和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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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普票以及通过增值税发票管理系统开具的纸质专票、纸质普票、

卷式发票、增值税电子专用发票和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，共用同一

个发票总额度。

问题 2：数电发票开具后额度如何变化?

答：开具数电发票将会扣减（占用）发票额度。

例如：纳税人月初发票额度为 50 万元，本月开具了 1 张价税

合计 1000 元的数电发票，发票税率 13%，发票金额 884.96 元，税

额 115.04 元，则当月可用的发票额度会减少 884.96 元，变为

499,115.04 元。

问题 3：我是数电发票纳税人，也使用税控设备开纸质发票，

发票额度如何扣除？

答：通过电子发票服务平台开具的发票，在发票开具时扣除，

扣除的是已实际开具发票的金额。

通过增值税发票管理系统开具的发票，在发票领用时扣除，扣

除的是发票领用的单张最高开票限额与发票领用份数之积，实际开

票时不再二次扣除。

问题 4：数电发票纳税人开具纸质专票和纸质普票如何使用剩

余可用发票额度？

答：当您开具纸质专票或纸质普票时，剩余可用额度的扣法要

分“在哪个系统开”来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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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您是在电子发票服务平台开具，那么开一张扣一张，根

据您实际开票金额从当月剩余可用额度中予以扣除，但单张发票开

具金额不得超过单张最高开票限额，且不得超过当月剩余可用额

度。

如果您是在增值税发票管理系统开具，按您领用的纸质发票

“单张最高开票限额×领用份数”的金额，从当月剩余可用额度中

予以扣除，后续开具时不再重复扣除。

问题 5：开具红字发票后是否影响当月发票额度?

答：若所红冲的发票在当月开具，且红冲理由为“开票有误”

或“销货退回”，则发票额度会增加红字发票上注明的金额。

若发票部分红冲，且红冲理由为“销售折让”，则发票额度不

会发生变化。

若所红冲的发票在以前月份开具，则发票额度也不会发生变

化。

例如：纳税人月初发票额度为 50 万元，本月开具了 1 张发票

不含税金额为 1000 元的发票，则其当月可用额度变为 499000 元。

纳税人于当月针对该蓝字发票开具了一张红冲理由为“销售折

让”的发票，红冲不含税金额为300元，则发票可用额度仍为499000

元。

此后，纳税人又于当月针对该蓝字发票开具了一张红冲理由为

“销货退回”的红字发票，红冲不含税金额为 700 元，则可用发票

额度会恢复至 499700 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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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 6：数电发票纳税人在增值税申报期内如何使用当月发票

总额度?

答：在增值税申报期内，完成增值税申报前，可用的发票额度

为上月剩余额度。此时，即使申请发票额度调整，额度也不会发生

相应的增加。

完成增值税申报后，可用的发票额度为当月初始额度减去本月

已经开具发票的额度。此时，若本月已申请过发票额度调整并审批

通过，则发票额度会相应增加。

例如：纳税人每月的初始发票额度为 50 万元，2025 年 11 月

开具发票的金额合计 10 万元，则 2025 年 12 月完成增值税申报前，

其可用额度为 40 万元。

若纳税人 2025 年 12 月未完成增值税申报的时间内，开具发票

不含税金额合计 30 万元，则其可用发票额度会变为 10 万元[40 万

元（上月剩余额度）-30 万元（本月已用额度）=10 万元]。

纳税人申请额度调增 20 万元，并于 12 月 10 日审批通过，由

于 12 月 10 日尚未完成增值税申报，其可用额度仍为 10 万元。

12 月 12 日完成增值税申报后，可用额度则为 40 万元[50 万元

（当月初始额度）+20 万元（额度调增）-30 万元（本月已用额度）

=40 万元]。

问题 7：发票额度调整流程审批通过后，为什么发票额度没有

变化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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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：若【发票额度短期调整类型】为【当月】，而完成审批的

时间为提交额度调整的次月，即使审批通过，额度也不会增加。

若【申请调整额度类型】为【长期】或【发票额度短期调整类

型】为【指定期间】，则需要先完成当期的增值税申报后，额度才

会刷新并增加。

问题 8：提交发票额度调整流程并上传了购销合同后，若对方

迟迟没有确认合同，如何终止购销合同确认？

答：若对方在 3 个工作日后仍未确认合同，则购销合同确认流

程会自动终止，发票额度调整流程会继续进行。

在购销合同确认流程自动终止前，也可以手动终止购销合同确

认。可在【发票额度调整申请】窗口，点击【购销合同确认】-【已

发出的】-【查询】，查询到对应的合同确认流程。再依次点击【终

止合同确认】-【终止】，录入终止合同确认的原因，点击【确定】，

看到“终止购销合同确认成功！”的提示浮窗，【终止合同确认】

按钮变为灰色，即终止购销合同确认。


